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实验材料及办公用品。满

足我院检验部门及行政部门日常检验办公所需材料。

一、采购项目名称

二、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2022年实验材料

及办公用品采购

三、资金来源及预算：财政拨款；采购预算：人民币950万元。

四、项目概况

后勤保障科将我院所有专用材料按照品类分为：标准物质；化学试剂、玻璃

器皿；实验仪器配套耗材；培养基；办公保洁用品；打复印耗材；实验用气体；

实验动物及饲料，共计 8大类。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要求以公开招标方

式进行采购。

五、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金额（万元） 是否进口

1 实验用动物及饲料 1批 350 是否

2 培养基 1批 30 是否

3 培养基鲎试剂及配套耗材 1批 60 是否

4 标准物质 1批 40 是否

5 标准物质 1批 70 是否

6 化学试剂 1批 50 是否

7 化学试剂、玻璃器皿 1批 60 是否

8 仪器配套耗材及样品前处理耗材 1批 90 是否

9 实验仪器配套耗材 1批 90 是否

10 实验用气体 1批 20 是否

11 打复印耗材 1批 20 是否

12 办公用品、保洁用品 1批 70 是否

2、各包采购货物具体清单及技术要求

（1）第一包（实验用动物及饲料）：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核心产

品为：比格犬 10公斤以下



（2）第二包（培养基）：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已获得主管部门进

口批复）；核心产品为：1%TTC溶液 231121 30ml

（3）第三包（培养基鲎试剂及配套耗材）：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

核心产品为：白色念珠菌 CMCC(F) 98001 10 支/盒

（4）第四包（标准物质）：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已获得主管部门

进口批复）；核心产品为：十一烷二酸 1852-04-6 100mg

（5）第五包（标准物质）：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核心产品为：醋

酸甲羟孕酮 100mg

（6）第六包（化学试剂）：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已获得主管部门

进口批复）；核心产品为：甲醇 纯度：色谱纯，包装4L/瓶

（7）第七包（化学试剂、玻璃器皿）：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核心

产品为：量筒 20ml（6个/盒）

（8）第八包（仪器配套耗材及样品前处理耗材）：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

单附件（已获得主管部门进口批复）；核心产品为：酸性氧化铝 500mg/3mL,50/包

（9）第九包（实验仪器配套耗材）：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核心产

品为：1.5mL 短螺纹广口 透明玻璃 样品瓶 1.5mL Short Thread Vial, Clear Glass,

9-425 12 x 32mm, 100/Pk

（10）第十包（实验用气体）：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核心产品为高

纯氩气 40L

（11）第十一包（打复印耗材）：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核心产品为：

U盘 32GB USB3.0

（12）第十二包（办公用品、保洁用品）：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详见清单附件；

核心产品为：大容量日式管夹 塑胶双开 A4 2寸

★3、商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并保证质量合格入库；

（2）交货地点：本部园区（高新西区新文路8号）或汇都园区（高新区新业

路4号）。

（3）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个日历天内；

（4）付款方式：据实结算；



（5）其他未尽事宜：采购单位与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时约定。

4、售后服务要求

（1）所有货物提供不低于一年的质保服务，质保期内，投标人提供每周 7*24

小时技术支持，所有出现故障的硬件，应迅速修复或更换，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由

投标人负责；

（2）为保障采购单位日常工作需要，投标人应备有足够的备件；

（3）采购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投标人应确保在 30 分钟内电话

响应并提出解决方案（措施），2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组织）相关事宜，24

小时内解决出现的问题。

5、验收要求

按有关规定、招标文件要求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响应（承诺）进行验收。

★6、其他要求

投标供应商必须依据采购清单逐一列明所投采购货物名称、规格并报价。若

出现错项、漏项、空项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注意：

1、本章标注“★”号的为本次采购项目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有

负偏离作无效投标处理。

2、若技术要求中指定或变相指定品牌、型号、产地等，均不作为招标文件

要求。

3、若投标产品中涉及强制节能政策的，必须提供具备强制节能认证的产品

（强制节能产品包括：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激光

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晶显示器，制冷压缩机，空调机组，专用制冷、空调

设备，镇流器，空调机，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电视设备，视频

设备，便器，水嘴）；依据《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

（财库〔2019〕38 号）“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相关

信息系统查询的信息，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投标人可以在投标文件中注明

涉及强制节能政策的产品完整信息，并提供根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

处于有效期之内的，与之对应的认证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也可以在投标文件

中注明涉及强制节能政策的产品完整信息，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根据投标



人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信息对该产品进行网上查询，提供给评标委员会并保存

查询截图；若投标人既未提供相关强制节能认证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又

无法根据产品信息进行查询或查询结果不一致或查询无果的，将作无效投标处

理。（实质性要求）


